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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中
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指南

第一条 为推动人工智能工具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

形成过程中规范使用，坚持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，有效

预防学术不端，加强学术诚信治理，保障学位授予质量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

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》《学位

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

办法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领域人工智能

应用实际，特制定本指南。

第二条 本指南适用于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开展相关研究活

动，完成研究生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的行为，其中“人工智能

工具”是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，能够对文本、图像、音

频、视频、代码或其他数据进行生成、改写、分析或辅助决策

的智能化软件、平台或服务。

第三条 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开展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相关研

究，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术规范，需坚持以下原则：

1.坚持诚信使用。坚持正确价值方向，恪守学术规范和学术

诚信，遵循透明、责任、公平等伦理价值理念，尊重社会公

德，准确体现贡献主体，支持对生成内容的事实进行检查、核

实、验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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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坚持科学使用。鼓励并支持探索人工智能在形成学位论文

或实践成果中的创新性应用，持续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，避免

不当使用和滥用，防范因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导致独立思考与自

主学习能力弱化等情况。

3.坚持安全使用。注重数据安全、隐私保护与知识产权保

护。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处理涉密与敏感内容。严格遵循使

用场景的合规要求，谨防隐私数据及重要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工

具泄露，确保数据来源的合法性与真实性。

第四条 学位申请人是使用人工智能主体的第一责任人，应

充分了解和正确认识人工智能工具的优劣性，对学位论文或实

践成果的所有内容承担最终责任。指导教师应指导学位申请人

规范、合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，明确提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具

体要求，对学位申请人合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负有指导与审查

责任。

第五条 学位申请人在选题和研究设计、文献综述或现状分

析、论文或成果报告撰写、作品创制、论文答辩或成果鉴定展

示等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形成过程的关键环节中，可使用人工

智能工具获取信息、整理资料、启发思路、处理数据和专业表

达等。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开展的工作须经使用者严格审查与论

证，确保学位论文、实践成果内容符合学术规范和研究意图。

第六条 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的核心论点和创新贡献须由学

位申请人提出并完成。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实施或掩盖代

写、剽窃、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。

第七条 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开展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研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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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在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报告中主动出具“人工智能使用声

明”，对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须进行全面、如实地承诺、披露

和标注，原则上包括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名称、版本号、官方

网址、具体用途、具体环节、参数设置、验证过程等信息。

第八条 学位论文答辩、实践成果答辩或有关的展示与鉴定

等环节原则上应设置人工智能工具使用质询程序，学位申请人

应主动履行报告义务，并提供可追溯或可验证依据。在各环节

的答辩过程中，学位申请人须独立完成陈述和问答，体现真实

的学术水平或专业能力。

第九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依据本单位学位授予实施办法，结

合实际情况，制定规范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

的细则，构建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“全过

程育人指导、全系统规范保障、全流程监督管理”治理体系。

第十条 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开展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研究，

可结合学科、专业特点实行差异化指导和管理。不同学科、专

业可结合自身研究范式与成果形态（文本、代码、音视频、图

片等），细化人工智能工具使用要求和评价规则。

第十一条 学位申请人或学位获得者在攻读学位过程中不当

使用人工智能工具，存在科研失信、涉密信息泄露等违反国家

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基本规范和学位授予单位具体细则要求或产

生严重后果的，学位授予单位应依据有关规定进行调查，并应

视情节轻重作出教育警示、过程管控、学术惩戒、资格撤销、

撤销学位等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本指南根据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阶段制定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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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人工智能技术进展及教育教学活动情况适时修订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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